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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家原則概念，在經由諸多前輩的努

力下，今日不論於法律學界或行政實務

上，均已成為一個眾所熟悉、並且也知所遵

循的一個重要原則。法治國家原則的一個基

本要求，也就是希望以「法」—而不是「人」

—來治理國家，亦即讓國家的行為都能夠在

「法」的架構下行事，使人民權益能獲得保

障。因此法治國家行為的內涵之一即是要求

國家行為應公開透明，使人民有可預測性而

知所當為。

國家的行為主要指行政行為、立法行為以

及司法行為（法院的裁判）。依上述說明，這

些行為在作成時都必須符合法治國家原則

「正當程序」的要求。相較於國家的立法行為

有立法程序的相關規範（例如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司法行為更早有

相關規定（如各種訴訟法律），尤其和人民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政行為，也不應該只是

基於行政上便宜性或現實性的考量而產生，

而更應該要有程序法律來規範行政行為的作

成。對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立法院通

過、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

（共八章，175 條，民國 89 年 12 月 8 日復增訂

第 1 7 4 條之一），正可以說是落實法治國家原

則的一個最直接具體的表現。

關於行政程序法的一個基本概念，也就是

現在國家（行政機關）在作成「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行政計畫」、「行政指導」以及「陳情」等

各種行政行為時，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參

見行政程序法第二條），而行政程序法，就是

規定這些程序的法律。這部法律的施行，如

同本法第一條所揭示的，乃是在於使行政行

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的程序，確保依法

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

能，而能增進人民對行政的信賴。

似乎沒有一部法律在立法過程中，自學界

研擬時起以迄立法完成，歷經如此久遠的程

序，聚集如此多學界的菁英共同努力（參照

民國 7 9 年的學者版草案 -見本書第 4 頁註

4）；而即將施行時各機關在因應上復如此慎

重，各單位為不計其數的準備工作，吾人幾

可言法律學界與實務界因此部法律的施行而

全面備戰。此種情形雖未必空前絕後，恐怕

亦絕無僅有了。這部法律不僅對行政實務界

產生重大的衝擊，甚且對學界本身也是一項

高難度的任務，因為面對這樣一部如此重要

的新的法律，學者們必須也抱持著學習的態

度開始因應，否則不足以面對各界紛沓而來

的挑戰。在此種情形下，本書作者湯德宗教

授以其當初身為行政程序法學者版草案的參

與人，甚至其後在實際的立法過程中亦多方

為幕後的推動工作，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即

撰寫相關文章提供各界參考，現並彙整成冊

而成本書，無異對身處迷宮的學術界與實務

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參考資料。

本書《行政程序法論》，乃作者於各法學專

業期刊所刊載的八篇文章的集結，這些文章

評湯著《行政程序法論》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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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就各專題而為深論，但彙集成冊更見其

關於行政程序法的體系。由作者對本書體系

的編排可知，前四篇:第一篇《論行政程序的

正當程序》，第二篇《論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

的》，第三篇《論違反行政程序的法律效

果》，第四篇《論行政程序法的適用》，乃是

關於行政程序法的基礎說明，類似「總論」

的地位；後四篇:第五篇的《論公務員不利人

事處分的正當程序》、第六篇《論行政立法之

監督》，第七篇《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

以及第八篇《論訴願的正當程序》，乃是就行

政程序法的個別性問題更深入探討，如同

「各論」的性質。現首先將各篇論述簡潔提出

重點如下，以便利其他讀者先行建立本書的

基礎概念：

第一篇《論行政程序的正當程序》，論及行

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構，及就行政程序法上

「正當程序」內涵：「公正作為義務」、「受

告知權」、「聽證權」及「說明理由義務」為

一闡釋，並附帶論及本法施行的準備建議。

第二篇《論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係就

行政程序法第一條所揭示的「深化民主原

則」、「貫徹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權益」、

「提高行政效能」及「維護權力分立」加以闡

釋，以彰顯本法作為「行政程序基本法」的

意義。

第三篇《論違反行政程序的法律效果》，首

先介紹「程序違反」的概念，並在行政程序

法對此多未明文規定其法律效果的情形下，

以類型化的方式，論證不同行政行為違反行

政程序的法律效果，以填補法律闕漏所在。

第四篇《論行政程序法的適用》，就本法的

適用主體、客體、適用順位以及不適用本法

的例外情形等各面向予以論述，即係就行政

程序法第二條及第三條為全面性的闡釋。

第五篇《論公務員不利人事處分的正當程

序》，主要是對大法官釋字第 4 9 1 號解釋關於

公務人員懲戒制度的相關規範，以正當行政

程序的內涵予以討論，並就現行「懲戒」、

「懲處」制度予以詳盡分析，再以「正當程序」

的內涵為基礎提出改進之道。

第六篇《論行政立法之監督》，乃是以各國

行政立法監督的比較為基礎，論述行政程序

法立法過程中「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

的立法構想。

第七篇《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主要

以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理念為基礎，

闡釋大法官各釋字中的內涵，並深論憲法上

正當法律程序適用相關問題。本文可謂「正

當程序」憲法上基礎的論述。

第八篇《論訴願的正當程序》，以正當程序

的各個內涵為基礎，論述本質上為「行政處

分」的「訴願」，所應遵守正當程序的內容，

釐清行政程序法與訴願法的適用關係。

在各篇的閱讀上，讀者若就前四篇精讀，

當即可就行政程序法有基礎性的理解；而後

四篇的閱讀，更可增進對行政程序法個別問

題的判斷與功力。就本書作者在篇名順序的

安排上，即依此順序體系而來。但若以另一

角度觀察，筆者以為，在閱讀上或可為如下

嘗試:首先如果要對行政程序作為一個憲法上

正當程序內涵的衍伸有所認識，實應就第七

篇《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先行閱讀，

以了解行政程序法的憲法基礎。但本篇處理

上較為深奧，恐不適合入門者，留待較後順

序亦屬無妨。而對行政程序法的一個基本問

題，亦即「為何要有」行政程序法、其重要

性何在等產生疑問者，則建議首由第二篇

《論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作為開端，以對

行政程序法有一初步的認識。然後再行就第

一篇《論行政程序的正當程序》，以明暸「行

政程序法」這部法律所包含的正當程序內

涵；接著進行第四篇《論行政程序法的適

用》，以理解行政程序法在適用上的問題（何

人適用，如何適用，例外情形等），最後以第

三篇《論違反行政程序的法律效果》，作為段

落的結束。當然，這樣的一個閱讀順序，只

是筆者的個人心得，作者以上述各篇名為本

書的順序安排有其深切之用意所在，筆者於

此亦僅係提供個人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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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書的一個特點是，行政程序法作為

一部程序性規定的法律，即容易如其他程序

性法律之規定般，其中必然有許多技術性、

細節性的規定，不易以學理加以論述，而容

易淪為單純適用上的技術性法條。但本書作

者在諸多相關條文的論述中卻能以學理將之

說明，賦與該等法條新的生命，使讀者更能

明瞭行政程序的精義所在。例如各種法律第

一條多揭示本法的立法目的，文字上常流於

官樣文章，幾成口號，行政程序法第一條亦

不例外（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

的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

權益，提高行政效能，而能增進人民對行政

的信賴），但本書作者卻能以詳盡的學理說明

本法上述的立法目的（見本書第二篇，第四

十九頁以下），使讀者在閱讀後能真正體會本

法之重要精義所在，作者功力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本書作者在處理問題

的另一個特色是，在現今公法學幾以德國走

向為主流、且多為教義式（d o g m a t i s c h）論述

的今日，作者在相關問題的處理上並不會只

有枯燥的理論，而是以平易近人的用語為學

理的闡釋，但又能切合實務而為清淅的說

明，復未失其學術文章應有的內容與架構。

此種文風於本書中處處可見。而實則若對作

者其他文章亦有涉獵者，對此種處理問題的

方式當不陌生，由此顯見作者在問題處理的

思惟與方式上，已脫離單純外國學說的擷取

引用，而轉化為本土性重點與思惟的論證。

此種寫作方式看似平凡簡單，但若有真正從

事學術性的文章的寫作者，即知此實非易

事。此外，本書作者在相關複雜問題的處理

上，多方運用圖表而為說明，使問題清楚呈

現，讀者亦易於架構整體的思惟。而本書在

書末並附上了完整的「事項索引」以及「案

例索引」，使全書體例更為完整；而另一個更

有特色的地方是，書末所附行政程序法及訴

願法的法條，在條文旁附上該條條文在本書

出現的頁數，以使讀者能方便查閱，增進本

書利用，乃為國內相關領域書籍所少見，由

此亦可見作者的用心。

而如果說要吹毛求疵，認為本書有什麼缺

失的話，筆者以為，本書對於初學者、或是

對公法相關學理並無基礎的讀者而言，其實

質內容可能並不十分容易使人理解。因為本

書是專論式文章的彙集，著重在行政程序法

其中若干重要問題的深入論述，因此對行政

程序法的全部條文並無法為全面性地介紹，

讀者閱讀起來或則整體感覺意猶未盡、或則

對若干問題感覺過於深入，而難以融入作者

所要表達的意境。但就此種情形而言，原先

即應非作者欲達成的寫作目的，因為作者在

另一篇大作《行政程序法》（收錄於翁岳生主

編《行政法 2 0 0 0》，翰蘆圖書公司，2 0 0 0 年 3

月二版），對行政程序法即有全面整體性地介

紹，初入門者可就此篇大作先行閱讀，而本

書乃是就行政程序法中的若干爭點問題加以

深入探究，因此如果讀者認為只是想要以這

本書的閱讀達到對行政程序法基本概念的全

盤理解，恐怕會有所誤差，這應是讀者在閱

讀本書時必須先有的一個認識。

身為本書作者的後輩，同時也不是行政程

序法的專門研究者，實則本無資格為此導讀

與短評。但既為相關學術工作者，同時亦兼

具讀者的立場，深覺有此義務，更是一種榮

幸，將此一部精典的書藉推薦給其他讀者，

尤其是對此一部重要的法律想要有深入理解

的法律人，抑或其他的行政實務工作者，本

書確實提供了一個對行政程序法律的深入的

論述，值得再三品味。

從湯德宗教授此一《行政程序法論》中，

對行政程序法的中心思惟—一個「正當行政

程序」的建立，作者不厭其煩地在書中多所

闡釋其法律上的地位及重要性，對於一個維

護正當程序的苦心，細心的讀者當有所心領

神會。尤其正值國內對核四問題爭論不休之

際，配合參照大法官對核四爭議所作出的釋

字5 2 0號解釋，以及國內各界對此問題的解決

態度，本書所揭示的正當程序理念，確值吾

人有所惕勵與深思！


